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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建立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

区域定格 网格定人 人员定责

案例简介

2021 年 11 月 12 日，金华

市农业农村局和农业农村部

某检测中心对金华市某家庭

农场生产的A级绿色食品某某

牌柑橘进行监督抽检。抽检

结果显示，该批柑橘中氯氟氰

菊脂检验项目检验值为 0.015

毫克/千克（标准值为≤0.01毫

克/千克），不符合 NY/T393-

2020《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

则》的规定，结论为不合格。

该家庭农场对检测结果无异

议，不要求复检，涉嫌超范围、

超标准使用农业投入品。执

法人员依法对其立案查处。

经调查，该农场于2021年

6、7月份使用含高效氯氟氰菊

脂等农药，对种植的18亩柑橘

种苗和 12 亩柑橘园进行潜叶

蛾消杀，并对部分潜叶蛾为害

较重的柑橘园和柑橘种苗加

大了剂量，以增强杀虫效果。

该农场生产的某某牌柑橘为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

的A级绿色食品，氯氟氰菊脂

不在“A 级绿色食品生产允许

使用的其他农药清单”之列，

属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农业投

入品。依据《浙江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规定》第三十条规定，

金华市农业农村局责令该农

场改正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农

业投入品的行为，对被污染的约1800千克某

某牌柑橘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无害化处理

的依法予以监督销毁，并对其作出罚款2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农场在法定期限内缴

纳了罚没款。2021年12月23日，金华市农业

农村局对该农场涉案的柑橘产品进行抽样复

检，结果合格。

案例普法

1.《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第十四

条：农产品生产经营中不得超范围、超标准使

用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

业投入品；不得将人用药、原料药或者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用于农产品生产、清洗、保鲜、

包装和贮存。

2.《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第三十

条：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农产品生产经

营者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农业投入品，将人用

药、原料药或者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用于农

产品生产、清洗、保鲜、包装和贮存的，由农产

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并由生产经营者对被污染的农产品进行无害

化处理，不能无害化处理的予以监督销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

T393-2020《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典型意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柑橘是公众普遍食用的水果类农产品，

其质量安全关系到公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

也是执法监管的重点。本案中的柑橘为官方

认定的A级绿色食品，从2000年起，国家先后

三次发布《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要求必须

严格按标准生产。多年来，公众对绿色食品的

认可度和期望值逐年提高。当事人违法使用

农业投入品，使绿色农产品不“绿”，严重影响

品牌声誉。取得的绿色食品标志不是“免死

牌”，若有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

此我们提醒广大农产品生产主体，要把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遵纪守法，

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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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省农业农村厅最近印发《加强乡镇（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推进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创新，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农产

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进一步夯实属地管理责任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我省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能力和水平，着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乡镇是农产品生产主阵地，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如何落到实处，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重大民生问题。《方

案》提出，把乡镇作为打好农产品绿色、健康、安全之“战”的“主战场”，把视角聚焦在乡镇，从源头解决问题，提升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到2023年，全省所有涉农乡镇（街道）基本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网

格化管理体系，形成由乡镇（街道）到村（社区）再到生产经营主体的清晰、完整管理网络，实现“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

员定责”，乡镇（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巡查更加规范，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更加到位，监管体系信

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切实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有力、体系运行高效的良好局面。

构建网格体系

《方案》提出，按照“范围清晰、管理便

捷、全面覆盖”的原则，以乡镇（街道）为单

位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体

系。各地要因地制宜划定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网格，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

和协管员（以下简称农安监管员和协管

员），农安监管员应由乡镇（街道）农业公

共服务机构人员担任，农安协管员可以由

村（社区）“两委”成员、乡镇（街道）技术人

员担任，或由社会选聘、购买服务等方式

聘用的人员担任；根据当地实际，有条件

的乡镇（街道）鼓励实行专职农安监管员

和协管员，无条件的可实行兼职，乡镇（街

道）辖区内生产经营主体相对较少，在能

够满足管理要求的情况下，农安监管员与

协管员也可由同一个人担任。

网格单元大小可以乡镇（街道），或

行政村（社区），或重点产业区，或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等为单元划分。鼓励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业、家庭农场

等规模生产经营主体设置质量内控员。

各地要切实构建起以农安监管员和协管

员为主，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内控员为补

充的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网格体

系。农安监管员和协管员在日常工作中

要佩戴统一标识，标识由省农业农村厅

统一设计，各地自主印制配发。

乡镇（街道）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必须

公示网格化管理图，包括农安监管员和

协管员布局、工作职责及联系电话等基

本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

业、家庭农场等规模农产品生产主体在

醒目位置应公示主体基本情况、农安监

管员和协管员、质量安全责任人及质量

安全承诺书，张贴禁限用农药兽药名录

等信息。

明确监管职责

乡镇（街道）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应

当建立本辖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

品生产企业、家庭农场及其他具有一

定规模农产品生产者等规模生产经营

主体名录，统一纳入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平台，制定年度日常巡查计

划，明确农安监管员和协管员工作职

责。

农安监管员主要职责应当包括：组

织开展网格化管理工作，动态维护本辖

区规模主体名录，做到主体监管名录信

息每年至少更新1—2次；开展质量安全

控制技术指导服务及培训宣传；开展日

常巡查及抽查检测等，对网格内生产经

营主体日常巡查全覆盖，巡查应聚焦用

药高峰期和农产品集中上市期进行，其

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业、

家庭农场和其他具有一定规模农产品生

产者日常巡查频次一般不得少于 3 次/

年，对于信用等级 A 或 B 适用低巡查频

次，但不得少于 2 次/年；对于信用等级

C、D、E及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巡查频

次 3 次以上/年；对散小户型主体一般不

少于 1 次/年。巡查内容应当包括：生产

记录制度、农业投入品购买管理及废弃

物处置、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

追溯制度、标准化生产、农药兽药科学使

用等落实情况。

农安协管员主要职责应当包括：协

助开展隐患排查、检测抽样、用药指导、

信息报送等日常工作。

主体质量内控员职责由农安监管员

负责指导主体进行落实。

《方案》强调，各地在定格定人的基

础上，要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制度与机

制，确保网格化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切实

提高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能。县

级农业农村（渔业主管）部门应出台符合

当地实际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基层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案或年度计划，

建立健全农安监管员和协管员等管理制

度，明确其工作职责与要求，强化奖惩工

作机制；建立问题会商制度，定期开展问

题分析会商和反馈，不断优化管理方案；

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学习培训

任务和计划，做到农安监管员和协管员

等网格人员相关知识技能培训全覆盖，

年度集中培训不少于1次。

根据农业农村部《乡镇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日常巡查工作规

范（试行）》，乡镇（街道）应当制定更为具

体的日常巡查工作制度，建立清晰的日

常巡查工作清单，构建日常巡查与乡镇

（街道）综合执法衔接机制，突出问题处

置与案件查办；建立健全信息传递机制

和渠道，及时收集更新信息、发现问题，

适时可将重点工作事项纳入“基层治理

四平台”管理，确保信息、问题快速传递

上报。鼓励各地探索物联网和云数据等

技术应用，提升本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信息化水平。

该《方案》自 2022 年 5 月 19 日起施

行。 本报记者综合

完善管理机制

连日来，玉环

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联合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人员在辖区

内开展执法检查，

严查菜市场、餐饮

企业有无售卖违

禁渔获物。图为

执法人员正在玉

城街道一家海鲜

排档收缴违禁渔

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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